附件1：
全国农业职业教育“十三五”科研课题申报办法

一、申报范围
全国各农业职业院校及相关单位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申报人条件
1．需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。
2．申报人必须是实际主持工作和从事课题研究工作的负责人。
3．每个课题主持人限申报1项，参与不超过两项。
4．已获得同级或更高级别的立项课题不得再次申报农专委课题。
 三、选题要求
选题主要以《全国农业职业教育“十三五”科研课题指南》（见附件3）为依据。该《指南》的作用在于为申报提示选题方向和研究范围，申报人也可结合本地区、本校、本学科领域的实际自行设计课题名称和研究内容。紧紧围绕农业教育改革发展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、热点难点问题和农业职业院校教育、教学、服务、管理等方面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，组织开展课题研究，为农业职业教育改革创新、提升质量、特色办学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服务。已经提交过征集选题的单位可直接申报该题。
四、申报书填写要求
1．每项课题限报主持人1名，并填写全国农业职业教育“十三五”科研课题申报书（见附件4）。
2．本次立项课题经费均为自筹。
3．课题研究周期为1-3年，原则上在2018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结题。
4．立项课题的成果主件应为研究报告或论文论著；如有其他形式的成果，仅作为课题附件。
五、申报和立项程序
1．申报人将填好的申报书提交给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，科研管理部门根据以下原则，组织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：
（1）申报人资质及其申报书合格；
（2）选题能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实际；
（3）申报人科研诚信度及学术水平；
（4）每所院校限申报10项，择优推荐。
2．申报单位完成初审后，申报材料由单位联系人统一提交，不接收个人申报。
3．为了减少纸张打印及纸质材料储存带来的浪费，本次申报农专委只收电子版。请单位联系人将所有申报材料整理到一个文件夹（以单位名称命名），压缩后发送农专委秘书处邮箱。
（1）申报书应完成所需的签字及盖章，并扫描为PDF格式（命名：序号-单位名称-申报人-课题名称.pdf）。
（2）汇总表（命名：单位名称-申报数量-汇总表.xls），要求与申报书电子版排序一致。
（3）加盖公章后的汇总表扫描成PDF格式（命名：单位名称-汇总表扫描.pdf）。
4. 农专委组织专家组对各单位推荐立项的申报材料进行评审，择优立项。
5. 最终通过评审立项的课题、课题主持人及所在单位，将在全国农业职业教育信息网予以公布。
六、申报时间
 申报截止时间2016年4月30日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 七、课题结题
课题研究的过程及结题由课题主持人所在单位科研部门组织管理。通过验收的课题需填写《全国农业职业教育“十三五”科研课题成果鉴定申请·审批书》，由所在单位统一汇总报送农专委。经农专委审核通过，颁发“全国农业职业教育‘十三五’科研课题结题证书”。
八、联系方式
联 系 人：刘春平
联系电话：010 - 80358855（兼传真）
              010 – 80358899转326
电子邮箱：myluck_77@sina.com
通讯地址：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稻田南里5号
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科研处
邮    编： 102442
